
領據（國內辦理單位使用） 

茲收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(統編        )支付 本公司 111年

雲林縣農特產品國外行銷計畫活動經費(第 期款)，計新臺幣      

佰  拾  萬  仟  佰  拾  元整。 

此 致 

    雲林縣政府 

 

 
        單位名稱： 

 

 

 
        負責（代表）人：  

 

        會 計：  

 

 
        出 納： 

        (□如未設置出納請打勾，則免簽章) 

        連絡電話： 

        地 址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
